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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 

為落實產學合作技職教育方針，培育學生務實致用能力，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札確工作態

度，增加學校實務教學資源及學生就業機會，進而儲備企業人才，增加就業適應力與競爭力，特

依「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訂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目標 

(一)課程教學目標：鼓勵學生利用暑假至設計相關之職場實習，以落實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讓

學生在校期間能走出校園驗證所學，並從業界吸取實務經驗。 

(二)課程概況：本課程開於大學部三年級升四年級，2 學分之必修課程。由學生至實習機構進行

8 週﹙320 小時包括：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與設計相關的實習，經實習機構負

責人與本系的輔導老師考核及格後，授予 2學分。 

三、實習委員會 

系主任為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召集人，另由主任指派系上教師數名擔任委員會成

員，共同審議暨執行校外實習相關事務；並每學期排定系上數名教師擔任實習訪視老師，當年度

實習班級之導師為訪視老師之必然成員。 

四、作業方式 

 (一)實習前 

1. 指定輔導老師：在開課前，由系主任排定輔導老師承辦本課程之相關業務。 

2. 公告選課事宜：每年五月中旬前公告暑期校外實習之實習機構名稱、擔任實習輔導教師之

名單及相關實習資訊，以供學生選課。 

3. 調查學生修習本課程之意願：每年五月下旬由本系調查學生校外實習意願，經統計後學生

人數達 20人以上即可開班。 

4. 尋求提供實習機會之機構：透過全系老師提供可供實習之機構名冊，並以系主任的名義對

發出信函﹙如附件一﹚，徵求提供實習機會，同時於信中附上本校「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

實習機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二﹚，瞭解所能提供的工作內容。另外亦可提供以上信函及

基本資料表給學生自行找尋實習對象。 

5. 審核實習機構之資格：將回收的「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機基本資料表」彙整理成「商

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機基本資料與評估表」﹙如附件三﹚，交由本系校外實習審核小組



審議，將不合適之機構剔除，並與合格之實習機構訂定合約書﹙如附件四﹚。 

6. 公佈合格實習機構之名單。 

7. 提出校外實習申請：填具本校「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如附件五﹚及「商品

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具結書」﹙如附件六﹚、「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保密同

意書」﹙如附件七﹚交由學生及家長填寫後，再由本系簽辦及轉交實習機構存查。 

8. 分發實習對象：依學生之自願、學業成績等順序進行分發。如由學生自行找尋之實習機

構，經核准後由該生取得實習機會。 

9. 資料提報相關單位：將選修本課程的學生及輔導老師資料﹙如附件八﹚，提報教務單位以

做為修課依據。並於本校「商品設計系學生實習機構總表」﹙如附件九﹚簽章後送研發處

職涯發展組登錄留存。 

10. 知會實習機構學生之資料：將選修本課程的學生及實習輔導老師資料﹙如附件八﹚，轉知

業者。 

11. 建立實習機構之聯絡資料：填具本校「實習機構之聯絡資料表」﹙如附件十﹚，交由本系

及實習輔導老師存查。 

12. 行前講習：對學生做行前講習，提醒學生校外實習應注意的相關事宜，並發給本校「商品

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手本」﹙如附件十一﹚，請學生攜至實習機構記載實習內容。 

(二)實習中 

1. 實習開始：學生應於實習生效日至實習機構報到，無法完成報到者視同放棄實習機會，該

課程成績以 0分計。 

2. 無法適應工作欲中途離職者，應填具本校「學生轉換實習機構與終止校外實習申請表」

﹙如附件十二﹚，提請轉換實習機構或終止校外實習，唯辦理終止校外實習者，該課程成

績以 0分計。 

3. 輔導老師訪視實習機構：該課程的專責老師，應於實習期間，親自赴實習機構進行訪視或

以電話訪談﹙偏遠處﹚，並對本校「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輔導紀錄表」﹙如附件十

三﹚之內容進行考核。 

4. 實習機構之考核：實習中或實習完成時，請機構負責人利用本校「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

習實習機構期中(末)考核成績表」﹙如附件十四﹚，對學生進行考核。考核完畢之評量表

以信封彌封，於開學前掛號郵寄回本系科。 

(三)實習後 

1. 繳交職場實習成果：開學後，請學生繳交本校「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手本」﹙如附

件十﹚、本校「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報告」﹙如附件十五﹚各一份。 

2. 學生進行口頭報告：輔導老師可利用時間，約學生進行口頭報告。 



3. 核分：輔導老師應依本校「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表」﹙如附件十六﹚之成績核

算方式核分，並將成績繳交教務處。 

4. 成績合格者，頒給本校「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合格證明書」﹙如附件十七﹚。 

五、成績之核算 

成績之核算依以下方比例分配進行： 

項次 考   核   內   容 考核人 成績計算 

1 
依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實習機構期中(末)考核

成績表」﹙如附件十四﹚之項目考核 
機構負責人 60﹪ 

2 
依「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輔導紀錄表」﹙如附

件十三﹚之項目考核 
專責老師 20﹪ 

3 

「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手本」﹙如附件十﹚、

本校「商品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報告」﹙如附件十

五﹚ 

專責老師 20﹪ 

4 核算成績 專責老師 100分 

六、專責教師工作內容與薪資核發 

本課程之專責教師之工作內容如下表，授課鐘點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辦理。 

工作階段 工  作  內  容 

實習前 
調查學生選課情形、找尋實習機構、辦理學生選課、印製各類表格、實習前

講習、知會實習機構學生資料、提報實習名冊… 

實習中 至實習機構訪視或電話訪談。 

實習後 批改實習成果報告、口頭報告、核算成績。 

七、未盡事宜，依「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札時亦同。 

 


